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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房到商品房 百姓住房越来越好

济济南南房房改改2233年年的的住住房房变变迁迁
“计划”满足不了住房需求
住房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职工的住房条件参差不齐，一些职称较
高的职工当时分到了成套住房，但是大多数
职工只能住在人均十几个平方的宿舍，或者
自己去外面租房，”谈到住房改革进行前职工
的居住条件，济南一家老牌国企的领导对记
者说。

根据这位老领导的回忆，当时企业为解
决职工的住房问题，曾经自建过一些房子，也
曾向一些商家购买过房子，但是仍然解决不
了当时大量员工的住房问题：“当时我们单位
发展得很快，在社会上招聘过一大批高水平
人才，但是他们很大一部分是外地人，我们准
备的有限的住房很难满足他们所有人的需
求。”

这位国企领导回忆中的情况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济南市在进行房改之前职工的居住
状况。相关资料显示，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济南市的住房建设进入了快速
发展时期。但住房总量不足、住房质量不高、
住房成套率低、住房使用功能差的状况并未
从根本上改变，尚有不少无房户、拥挤户、不
便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投资国家包、低
租金、福利型、实物分配的住房制度，已不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居民日益增长的
住房需求，住房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根据国家的要求，自1987年起，济南市便
开始对房改方案相继开始进行调查、测算、拟
定。1992年9月15日，济南市政府召开了全市
1400余人参加的住房制度改革动员大会，这
标志着济南市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并于
同年11月，正式成立了济南市住房制度改革
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房改办”)。

第一期房改政策推出
济南住房逐步商品化

1996年2月1日，济南市政府召开全市住
房制度改革大会，部署实施售房工作，济南市
第一期房改政策得以释放，我市住房从而走
向商品化、社会化。

根据此次房改中颁布的《济南市出售公
有住房有关规定》(济政发[1996]6号)和《济南
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济房改办字
[1996]2号)规定，产权单位向职工或居民出售
住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建立住房公积
金制度；二是所售住房必须是成套住房且已
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职工或居民购买住房
坚持自愿原则，以户为单位，购买自己所承租
的公有住房。

为扼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一期房改政
策制定了针对不同种类人员的住房控制标
准，并对公有房屋的售价进行了较为细致的
规定。根据政策，公有住房的售房价格按照房
屋结构、使用功能、建造质量、配套设施等因
素划分了七个等级，在对所出售房屋以上各
种因素进行评估后，确定该房等级，从而估算
出房屋售价。同时，住房所在的地段、层次、朝

向等因素也会对计价产生不同成度的影响。
据了解，一期房改政策中，还以房屋质

量、房屋面积、购房者条件等为根据，确定了
出售的成本价、标准价、最低限价、市场价四
种规制。“一般而言，大多数的房屋是按照成
本价进行出售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中低收入或购房有困难的家庭可以按
照较为优惠的标准价进行购买，但只能拿到
房屋75%的产权，不能自由进行市场交易，”
济南市住建局住房制度改革处副处长牟强向
记者介绍：“在后来的三期改革政策中，标准
价这个购房规制已被去除，但是当时按照标
准价购买住房的职工可以通过‘标改成’这一
过程，补齐房屋全款，拿到房屋全部的产权，
进而获得市场交易的资格”，牟强对记者说。

作为政策性购房，一期房改上述价格的
基础上，还规定了各项折扣优惠政策。政策规
定，一期房改期间，按成本价、标准价购买的
住房可享受工龄折扣、现住房折扣、保险维修
基金和一次性付款折扣；按市场价购买的超
标准部分只能享受保险维修基金和一次性付
款折扣。为保障所出售公有住房的安全，产权
单位还根据住房的使用年限给购房人留取自
用部位的售前维修及购房保险基金。

一期房改政策发布后，为保证售房工作
的顺利进行，济南市房改办大力宣传房改售
房政策，多次举办了房改业务培训，开发研制
了房改售房审核及档案管理计算机系统。并
在市房管局成立了售房评估办公室，实行了
售房工作一条龙服务。市房改办协助市纪委、
市监察局完成了全市领导干部住房情况的调
查登记，建立了领导干部住房档案及党政机
关建房和领导干部调整住房的审报、审批制
度。

“通过这次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济南市逐
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
化，从而有助于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
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济
南市住房制度改革处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三期房改政策相继推出
关键问题不断得到细化

1999年1月1日开始，济南进入了住房改
革的第二个时期，本次房改出台了四个与出
售公有住房相关的文件，一是《济南市职工住
房货币化分配实施细则》、二是《济南市关于
调整现有公有住房租金标准和出售价格以及
相关政策的规定》、三是《济南市职工换购住
房有关规定》、四是《济南市职工集资建房实
施意见》。

在第二期的政策中，在住房控制标准、
住房价格各类调剂系数未变的基础上，取消
了标准价规制，对部分条款进行了变更。政
策对各种规制的价格进行了调整，将各类住
房成本价比1996年度第一次售房成本价平
均提高了20%左右，尤其对超过标准面积的
市场价进行了上调。同时，二期还对工龄折
扣额、现住房折扣、一次性付款折扣等额度
进行了相应调整。

“这次房改与第一次房改最大的不同是
实行了住房货币化分配，通过发放职工住房
补贴和购房时给予一次性住房资金补贴的方
式，逐步增强职工个人住房消费的能力。”牟
强对记者说。

1999年，济南市还出台了《济南市职工集
资建房实施意见》，集资建房原则上应以单位
为主，各系统主管部门可按规定组织单位利
用自用土地开展职工集资建房，单位与单位
也可以联合组织职工集资建房。

在2000年7月1日后，济南又相继出台第
三、四次房改政策。在2000年7月1日至2001年
6月的第三期房改中，取消了现住房折扣和一
次性付款折扣，各类住房成本价比1999年度
第二次售房成本价平均提高10%左右；超标
准面积市场价的计算在执行第二次售房标准
的同时，二套住房合计超20%以上均为2 . 5
倍。同时，三期房改还对工龄折扣调等项目的
标准进行了调整。

2001年7月1日，济南市第四次住房改革
政策开始执行，此次政策规定在上年度基本
售房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各类住房成本价比
2000年度第三次售房成本价平均提高20%左
右；对于超标准面积市场价一律按成本价的
2 . 5倍计算，无地段标准和20%的浮动。

“通过接连几次房改，济南实现了'以货
币取代实物；以有偿取代无偿；以市场取代行
政'的住房分配新机制的转变，住房真正成为
了商品，纳入市场经济运行轨道。”谈到几次
房改带来的变化，济南市住房制度改革处的
工作人员这样对记者说。

房改以来共出售房改房272296户
公有住房出售将于今年底截止

自1996年济南市推出第一期房改政策
到今天，济南房改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年
头。根据济南市住建局住房制度改革处资
料显示，从济南市房改售房到目前为止，共
出售房改房272296户，建筑面积1759 . 38万
平方米。

“通过住房改革，济南市职工有机会以较
为优惠的价格获得房屋产权，有需要的家庭
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等方式，改善住房条件。对
于老百姓而言，住房改革起到了很大的积极
作用。”济南市住房制度改革处的工作人员对
记者说。

通过二十几年的改革，济南公有住房交
易得到了充分落实。2018年2月12日，济南市
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清理公有住房出售历
史遗留问题的通知》(济政办发﹝2018﹞7号)
文件，明确我市出售公有住房的截止期限为
2018年12月31日。在后来的工作中，考虑到一
些单位因存在合并、破产重组、土地手续不齐
备等问题，无法按时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又
将公有住房出售的截止期限延长至2019年12
月底。

“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更多的渠道，让尽可
能多的老百姓了解到‘房改房’出售即将截
止，以免他们错过办理手续的时间。”济南市
住房制度改革处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今年12月底 ,
济南开放了二十几
年的公有住房出售
即将截止，“房改
房”的由“公”变
“私”将在一定程
度上有所改变。在
济南进行住房改革
的二十年间，曾推
出 过 四 期 房 改 政
策。透过对济南历
次 住 房 改 革 的 回
顾，也是对济南市
居民居住条件变迁
的一种窥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吕琳

济南住房改革23年以来，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改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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